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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本公告由中國教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司法部於 2018年 8月 10

日發佈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（修訂草案）（送審稿）》（「建議實

施條例」），以徵求對建議修改的意見，而諮詢期將於 2018年 9月 10日完結。建議

實施條例的主要目的是促進中國民辦教育的穩定、健康發展。

董事會謹此聲明，其相信建議實施條例有益於及利好中國的民辦高等教育的發

展。根據初步審視，本公司將可在建議實施條例的框架內合規營運，現階段不預

期建議實施條例將對本公司之營運有重大不利影響。本公司將不時評估建議實施

條例之發展，而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作出進一步公告，為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

者提供關於此項事宜重大發展之最新資訊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教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聯席主席

于果 謝可滔

香港，2018年8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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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于果先生、謝可滔先生、喻愷博士及謝少華女

士；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Gerard A . Postiglione博士、芮萌博士及鄔健冰博

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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